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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我國國家機關進入宗教場所執法案例

➢ 68年12月23日許天賢牧師在臺南白河林子內
教會講壇上講道時遭警察強行逮捕。

➢ 88年臺北市中山北路聖多福天主堂發生警察
進入教堂之情事，據悉當時梵蒂岡代辦大使
透過外交部介入交涉後警方道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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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引發外交風波，甚至有演變成國際事件之虞



移工在聖心堂前
人行道以蹲姿抽
菸，見員警騎乘
機車靠近後始立
即起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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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工跑進聖心堂，

員警騎乘機車尾

隨進入聖心堂前

庭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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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警將機車停於聖心堂之前庭

院後，隨即進入聖心堂。

員警追入聖心堂樓梯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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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警在樓梯間抓住1名移工左手，
將其攔下。

2名員盤查該名遭攔下之移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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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警盤查後將該名移工上銬

2名員警共同將該名移工帶下樓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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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名員警共同將該名移工帶離聖心堂。

2名員警及移工在人行道花台等
候派出所派車。 8



●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1款-員警發動盤查的要件

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，得對於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：一、
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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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方
辯
稱

當地常有詐欺車手提領
贓款

移工在合庫銀行前聚集

員警看見「有可疑男子
見警後即往教堂內跑去」

惟

查

移工係以蹲姿在「聖心堂前人行道」抽菸

該名移工當時在外觀究是否近似一般詐欺案件
之車手，未見警方說明

聖心堂每星期日下午5點均舉行彌撒儀式，有眾
多移工前往參與

聖心堂所在之中山路一段沿線金融機構周邊，112年
警方所破獲詐欺提領贓款案件，車手皆為本國人

詐欺案既非屬暴力犯罪而無急迫危險，查緝失聯移工
更僅屬行政管制及行政處罰事項

是否該當此要件，須由現場環境綜合判斷相對人是否已從事犯罪行為或即將
從事犯罪行為



●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-比例原則

警察行使職權，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
度，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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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當天我在聖心堂這裡主持彌撒的時候，突然聽到後面傳來很
大的聲音，我看到前方二樓座位區的教友跑來跑去，教友告
訴我，是警察在二樓的樓梯間抓人，因為該樓梯間的門進來
就是二樓座位區，所以很多教友就被影響到。

訪談當時在
場主持彌撒
的神父

•在臺灣有很多逃逸移工，教會是安慰他們心靈的管道，如果
有警察在教堂外面或會進入教堂，他們就不會再去教堂了。

諮詢宗教界
人士

不但影響宗教儀式進行，亦造成當時在場之移工教
友日後因出於對警察的恐懼而不敢到教堂參與宗教
活動的結果



員警在聖心堂內對移工上手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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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上手銬之必要

✓員警已檢查過該名移工身體及所攜帶之物

✓現場已有2名員警戒護，該名移工已在員警之耳目
監督之下，不得隨意離去

✓未遮掩該名失聯移工雙手上銬部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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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方
稱

本案移工於警詢
訪談紀錄明確表
示無須通譯到場

非刑事案件，我
們沒有特別規定
要不要錄音錄影

惟
查

「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
公約」：即使對於懂得目前居住國語言的移
民工人來說，也必須為他們提供一名翻譯

支持移工有充分表達意見的能力，允應研議
移工案件均輔以通譯以資協助

鑒於移工離鄉背井於我國工作，在環境、身
分、語言等各方面均屬弱勢，且移工相關案
件又屬涉外案件

可擔保紀錄的正確性並避免爭議，亦可保護
執法同仁

通
譯

錄
音

製作筆錄時輔以通譯及錄音



宗教自由

我國憲法

•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

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

•人人有……宗教之自由……以禮拜……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

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

•移徙工人……應有權享有……宗教自由。……通過禮拜……來表明
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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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外交部提供教廷及駐台代辦馬德範蒙席意見

✓梵蒂岡主張人民擁有宗教信仰自由，認為執法人員對此應給
予尊重，執法工作不應使信徒對參與宗教活動心生畏懼。執
法機關倘有進入教堂執法之必要，在無明確犯罪證據之情況
下，建議等候宗教儀式(如彌撒)結束，並先知會教堂負責人
員及說明理由，再入內進行執法工作。

✓教堂在過去曾享有庇護權 (right to
asylum)，現今在某些地方仍然如此，惟
係個別國家基於特殊協議所授予之特權，
教廷已不再於國際法層次作此主張。渠
尊重我方本於權責處理本案，惟希望類
此事件不再發生，亦盼此事不致遭受強
烈抗議，尤其在媒體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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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、歐等國執法人員於「宗教場所」之執法規範

➢將宗教場所列為「保護區」之一，考量在保護區
內執法可能會影響更廣泛之社會利益，不僅在受
保護區域「內」，如果在受保護區域「附近」執
法亦會導致個人進入受保護區域内產生相同的限
制影響，則仍應避免在受保護區域附近執法

美國

➢除非現行犯，否則執法人員不得進入在宗教儀式
或沉思會期間，在用於宗教儀式或沉思會的場所
進行執法

荷蘭

15



警
方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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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政署於113年3月8日函發修正
「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
車作業程序」、「執行路檢攔
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」-已修改
規定

聖心堂位於合庫銀行旁，即位
於樹林所銀行金融機構查緝車
手勤務之巡邏路線上，故員警
發現可疑人士依法盤查，並無
不當-於聖心堂附近盤查

仍與國際公約
及歐美規範內
容有間。



調查意見一
(一)員警在判斷本案事實是否構成發動盤查的法律要件上仍有檢討空間，且其

等未考量詐欺案件既非屬暴力犯罪而無急迫危險，查緝失聯移工更僅屬行

政管制及行政處罰事項，未經同意即追入教堂抓捕移工，不但影響宗教儀

式進行，亦造成當時在場之移工教友日後因出於對警察的恐懼而不敢到教

堂參與宗教活動的結果，違反比例原則。

(二)員警既已檢查該名移工身體及所攜帶之物，且現場已有2名員警戒護，是

否仍有上銬之必要？尚非無疑。且自下樓至人行道花台候車期間，員警亦

均未遮掩該名失聯移工雙手上銬部位，違反警察人員使用警銬規範，均核

有迨失。

(三)為使移工能充分陳述意見及主張權益，並確保筆錄的正確性，有關移工因

涉逾期停留或失聯等情而遭查獲，於製作筆錄時是否應輔以通譯及全程錄

音(影)等事項，允應一併妥處。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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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引發當時現場參與彌撒群眾極大騷動，亦使眾多移工
因而對參與宗教活動心生畏懼

許天賢牧師講道時遭警察強行逮捕、警察進入聖多福天主
堂等事件似又再現，有引發外交風波，甚至演變成國際事
件之虞

警政署雖已修訂相關執法作業程序，惟仍與國際公約及歐美
規範內容有間

警政署以外的執法機關，如移民署，仍無類似宗教場所執法
規定

可結合宗教團體在臺灣之力量共同改善失聯移工的沉痾

調查意見二

行政院允應以本案
所造成之影響為鑑，
就宗教場所執法事
項，召集所有相關
執法機關研議並予
以規範化，並強化
執法人員教育訓練，
俾確保在臺移工的
宗教自由權有效獲
得保障



處理辦法
調查意見一，函請內政部警政署檢討改進見復。1

2

調查報告全文，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。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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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調查意見二，函請行政院督促內政部檢討改進見

復。

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



Thank you!
感謝聆聽    歡迎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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